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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表面处理行业（电镀）技术改造

实施细则（试行）

为进一步鼓励我市表面处理行业加快实施技术改造，促进表

面处理行业质量提升、安全管理提标、环境污染治理提质，实现

产业基础高端化、产业链现代化、产业生产清洁化，推进我市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实施对象

乐清市范围内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列

入重污染行业整治的金属表面处理行业，按照《乐清市电镀园区

综合整治提升方案》（乐政函〔2020〕107 号）有关要求做好自查

自纠和整改工作，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积极实施技术改造，且无不

良信用记录的表面处理行业（电镀）企业（详见附件 1）。

项目验收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将不适用本细则：

（一）被市信用办认定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

（二）近一年存在重大税收违法行为的；

（三）被列入环境信用 D、E 等级的。

二、实施内容

对表面处理行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所购置的设备和信息化

软硬件等投入进行补助，补助比例及相关内容根据《乐清市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的若干意

见》（乐政发〔2020〕17 号）规定的传统产业技改补助政策执行，

对企业实施的技术改造项目实际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不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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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0 万元以上不足 500 万元、500 万元以上不足 1000 万元、

1000 万元以上不足 3000 万元、3000 万元以上不足 5000 万元、

5000 万元以上的，分别按照项目实际投资额（不含税）给予 8%、

10%、12%、15%、18%、20%的补助。对亩产效益综合评价为

A+类且改造后自动化率达 95%以上的企业，其补助比例按照上述

分档补助标准再提高 1 个百分点，以验收时最新评价为准。亩产

效益综合评价C类企业在项目验收后 2年内达B类以上的再给予

补助，未达到的不予补助。单个项目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 20%，

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1200 万元。

企业采购三轴以上机器人（机械手）的，按照实际采购额的

15%给予补助，不受项目实际投资额限制。

三、申报条件

申报技术改造项目需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浙江省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保相关法

律法规，污染控制措施达到环保部门对企业达标排放标准和总量

控制的要求。

（二）在投资、技改、生产过程中采用国家、省公布的电镀

行业生产工艺技术与装备，经改造和更新后，自动生产线自动化

率原则上要达到 85%以上，因特殊工艺要求无法实现的须经专家

审核确认。

（三）技术改造后车间工艺布局应符合规范要求，设备无跑、

冒、滴、漏等情况，有可靠的防范措施，无国家明令淘汰的工艺

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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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流程和材料

表面处理行业（电镀）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申报流程包括项目

备案、项目立项、项目验收和资金下达等四个阶段，项目实施期

限一般不超过 2 年。

（一）项目备案：企业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进行项目备案；

备案通过后，根据企业申请，市经信局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市财

政局组织专家对项目可行性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意见。

评估需提供材料：项目备案表、项目可行性报告、企业营业

执照、企业近两年财务报表及纳税证明、项目设备购置清单等。

（二）项目立项：项目评估通过后，由市经信局、市生态环

境局、市财政局联合下达项目立项计划。

项目在实施前，企业应对照《电镀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详见附件 2），属于重大变动的，企业需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报市生态环境局批准后实施；不属于重大变动的，企业填报《技

改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及承诺书》后，可直接实施技改项

目。

（三）项目验收：企业在规定建设期内完成项目建设后，向

市经信局申请验收。市经信局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开展

联合验收。联合验收小组需邀请不少于 3 名专家参与，由专家组

根据验收情况，形成专家组验收意见。

项目验收需提供材料：综合整治提升核查验收报告、营业执

照、近两年财务报表及纳税证明、项目设备购置清单、项目绩效

自评表、废气检测报告和废水分质分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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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项目属于重大变动的，企业应在联合验收前，依照法定

程序组织环保“三同时”竣工验收，验收完成后将“三同时”验收材

料作为资金补助验收材料之一；不属于重大变动的，将《技改项

目未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及承诺书》作为验收材料之一。

（四）资金下达：根据项目验收结果，由市经信局会同市生

态环境局、市财政局拟定补助项目和资金额度，并在媒体上进行

公示。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下发专项资金补助文件并及时拨付

资金。

五、项目实际投资额确认

项目实际投资额是指项目建设期内与项目实施相关的设备

和信息化软硬件等购置费，原则上不包括单价 2 万元以下的设备

购置费。

项目竣工后，项目实际购置的设备及信息化软硬件应当与申

报时的项目立项文件、备案清单保持一致。项目实际投资额应当

达到下达项目投资计划的 70%以上，且不低于最低补助要求；需

增加投资的，新增投资额超过立项投资额20%的部分将不予补助。

本细则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实施过程

中如遇法律法规和重大政策变化，本细则也将作相应调整。

附件：1．技术改造电镀企业名单

2．电镀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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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技术改造电镀企业名单

序号 注册企业名称

1 浙江共感电镀有限公司

2 温州新丰镀业有限公司

3 温州市伟城电镀有限公司

4 浙江永业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5 乐清市东锦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6 乐清市嘉裕电镀有限公司

7 乐清市盛阳电镀有限公司

8 乐清市精工电镀有限公司

9 乐清市鑫鑫电镀有限公司

10 浙江同辉电镀有限公司

11 温州市正欣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12 乐清虹勋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13 乐清广合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14 温州聚友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15 乐清市鑫发电镀有限公司

16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17 温州金雁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18 乐清市金马电镀有限公司

19 乐清市创意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20 乐清市东易电镀有限公司

21 乐清市新城南表面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22 乐清市金利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23 乐清市万昌电镀有限公司

24 乐清市远方投资有限公司

25 乐清市正鑫金属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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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电镀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环办环评〔2018〕6号）

适用于专业电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含专业电镀工

序的建设项目参照执行。

规模：

1．主镀槽规格增大或数量增加导致电镀生产能力增大 30%

及以上。

建设地点：

2．项目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

化）导致防护距离内新增敏感点。

生产工艺：

3．镀种类型变化，导致新增污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4．主要生产工艺变化；主要原辅材料变化导致新增污染物

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环境保护措施：

5．废水、废气处理工艺变化，导致新增污染物或污染物排

放量增加（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除外）。

6．排气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

7．新增废水排放口；废水排放去向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

放；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政协，市人武部，市法院，市检察院，各

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

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21 日印发


